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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5-062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普利特”“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1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4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号本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

4、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

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已届满，为保

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保证审计服务质量，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综合考虑

审计机构的规模、执业资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和质量控制水平、行业地位、项目报

价等因素，公司同意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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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扩股

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孙公司广东海四达钠星技术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扬州兴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广州白云新势能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四达

钠星的原股东除广州国研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将放弃本次海四达钠星增

资的优先认购权。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是基于整体业务战略规划及资金使用效率等综

合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股东协议》约定，本次增资按投前估值 6亿元进行。本轮意向投资总额为 13,400

万元，其中 12,700万元已于本次增资中完成投资确认，剩余 700万元将由广东新型储能

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指定主体，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另行签署投资协议。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

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海四达电源有限公司 1200 60% 1200 49.52%

南通聚钠壹号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0% 400 16.51%

南通普利超钠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10% 200 8.25%

广东国研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10% 203.33 8.39%

扬州兴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326.67 13.48%

广州白云新势能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93.33 3.85%

合计 2000 100% 2423.33 100%

本次增资是结合海四达钠星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规划的综合考虑，有助于补充

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加速在钠离子电池市场的开拓，符合公司及海四达钠星的长期战略

发展目标。随着公司钠离子电池更多项目的逐渐落地和交付，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和业绩

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四达钠星仍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孙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以上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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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 14:30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5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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